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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員入中大蒐證緝黑暴餘黨
鄧炳強憤怒母校再受黑暴襲擊 斥被捕生行為違背校訓

黑暴分子日前結黨強闖香港中文大學並襲擊保安檢查站，一名

中大黑暴文宣骨幹被捕。警方重案組探員昨日進入中大校園搜證

兩小時，其間翻查「天眼」及分析逃跑路線，鎖定追緝其他6名黑

暴餘黨，警方相信這是一次有預謀有組織的重燃校園黑暴的行

動，不排除在逃者中有中大學生。本身為中大校友的警務處處長

鄧炳強昨日對母校再受黑暴襲擊感到痛心疾首及憤怒，直斥被捕

中大生的行為違背校訓，也令中大蒙羞。他強調，警隊絕不會容

忍暴力，會竭盡所有力量調查。他並認為社會各界都應譴責這些

行為，「任何姑息包庇這些行為，只會令這些學生越踩越深。」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壹傳媒創
辦人黎智英、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等9
人，被控於2019年8月18日組織及參與
未經批准集結案，將於下月16日在區域
法院開審。律政司擬外聘英國御用大狀
David Perry擔任主控官，Perry就此向高
等法院申請來港執業，但遭香港大律師
公會反對。
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昨日頒下判詞指，
本案對整個申請集會的制度作出系統性挑
戰，並涉及極之困難複雜的爭議。
潘官同意律政司論點，Perry作為有關
議題的國際翹楚，可以對有關法律的發
展作出重要貢獻，認為讓Perry參與此案
符合公眾利益，故批准Perry出任本案主
控官。
本案 9被告包括黎智英（73歲，商
人）、李卓人（63 歲，職工盟秘書
長）、吳靄儀（72歲，大律師）、梁國
雄（64歲，自僱）、何秀蘭（66歲，退
休）、何俊仁（69歲，律師）、梁耀忠
（67歲，前立法會議員）、李柱銘（82
歲，資深大律師）、區諾軒（33歲，大
學講師），他們被控「組織一個未經批
准集結」和「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

結」罪，案件排期於2月16日開審。其
中區諾軒早前表示會認罪，等案件開審
後一併處理。
David Perry上月以書面形式申請代表

控方，卻遭香港大律師公會反對，雙方以
書面形式向高院作出陳詞，David Perry
由時任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代表。
律政司指出，本案所涉及的法律議題

有重大及廣泛重要性，對本港法律發展
也有切實影響，尤其是考慮到香港近期
發生的大型社會事件；而相關法律議題
亦可能會上訴至終審法院處理。
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昨日指，9被告將

聘請5名資深大律師及7名大律師應訊，
審訊時被告將會爭議《公安條例》將組
織或參與相關集結定為罪行，及賦權警
務處處長反對集會等議題。
潘官並不認同大律師公會指終審庭及

上訴庭對有關議題已有結論的說法，指
出之前的案例未有如本案般對整個申請
集會的制度作出系統性挑戰，並涉及極
之困難複雜的爭議，亦與重要的公民權
利攸關，議題亦涉及集會遊行的上訴機
制，相信有關憲制問題的爭拗會上訴至
特區終審法院。

控方面對辯方12大律師
潘官指，本案很可能會討論其他普通

法國家和歐洲人權法院的案例，而Da-
vid Perry精於相關範疇，無疑會為本案
提供重要角度。
潘官認為，在處理海外律師申請來港

執業時，其凌駕性的考慮因素正是「公
眾利益」，律政司內部已有派資深大律
師準備案件，聘用外援負責審訊，符合
善用資源的原則，況且控方要面對辯方
12名大律師，聘請海外大狀不會令雙方
實力不平等，潘官認為批准Perry參與案
件，符合公眾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
派及黑暴分子前年平安夜在全港多個
商場發起所謂的「和你Sing」非法集
結及破壞，當天一名21歲IVE男生
在尖沙咀海港城被警員拘捕時激烈反
抗，導致3名警員分別撞破額頭、手
指拗斷及擦傷。男生早前被裁定三項
抗拒警務人員罪成，昨在九龍城裁判
法院被判入獄6個月，但被告即提出
保釋上訴。裁判官葉啓亮明言，案件
證據確鑿，上訴理據薄弱，被告卻沒
勇氣承擔刑責，考慮到時間因素，批
准被告保釋等上訴，其間不得離港。
就讀IVE高級文憑課程的被告勞俊昇

（21歲），早前被裁定罪成的三項抗拒警
務人員罪，指他於2019年12月24日在海
港城3樓抗拒警長A、警署警長B及警長
C。案情指被告當日在商場中庭投擲紙
張，多名警員在制服被告時，最少導致3
人受傷。
裁判官葉啓亮判刑時指，案發時警長A

騎住被告阻止他逃跑，被告不斷扭動身體
致兩人跌倒，被告繼續反抗並用手肘挫傷
A腹部，並令A的左膝瘀傷、頭部腫脹破
損。另外3名警員上前協助制服被告期

間，被告仍全力反抗，致數名警員多處受
傷，包括令警署警長B的無名指腫脹斷
裂，事後要戴上固定器，警長C手指也被
擦傷。考慮以上所有因素，包括上訴庭就
修例風波案件的指引，判刑須具阻嚇性，
遂就被告三項拒捕罪分別判處6個月、4
個月和3個月監禁，同期執行。
辯方其後就定罪和刑期提出上訴，惟葉
官直言「本案證據確鑿，上訴理據薄弱，
被告無勇氣承擔罪責。」考慮到上訴排期
需時被告或已服刑完畢，遂批准被告以一
萬元保釋等候上訴，其間不得離境、須居
於報稱住址、每周到警署報到一次及遵守
每晚10時至翌晨6時的宵禁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派前
年 10 月 13 日發起所謂的「十八區開
花」，在全港各區非法集結及大肆破壞。
7名男女包括6名學生當日在葵涌新都會
廣場「優品360」「掃場」，被控刑事毀
壞罪。當中一名無業中年漢鄒昇華（54
歲）及一名18歲男學生林天樂，昨日在
西九龍裁判法院承認控罪。
主任裁判官羅德泉痛斥破壞行為是無法
無天，猶如「流氓、黑社會」，明顯是有
計劃和有組織。遂判無業漢監禁8個月，
男生則還押懲教所至2月2日，待索取更
生中心及勞教中心等報告後判刑。
7被告除鄒昇華、林天樂外，還包括同

為18歲的學生黃斯曼，同為17歲的學生
陳佩瑩、曾梓嫣，以及15歲女生及14歲
男生。7人分別被控一項刑事毀壞罪，指
於2019年10月13日，在葵涌新都會廣場

5樓損壞「優品360」店舖內，屬於彩鷗
國際有限公司的合共價值約8,000元財
產。當中鄒昇華及林天樂昨認罪，其餘被
告暫毋須答辯，續准保釋至2月17日再
訊。
鄒昇華的代表律師求情指，被告從去年
8月開始失業，並要照顧中風的母親。當
日他是受網上訊息煽惑到場，並非計劃行
事，事後已感後悔，知道用錯方式表達訴
求，承諾日後會奉公守法，絕不再犯。林
天樂的代表律師則指被告犯案時僅 16
歲，屬初犯，被捕時沒有不合作及掙扎，
考慮他年輕及認罪，冀法庭輕判。兩人亦
願意向「優品360」各自賠償1,134.5元。
主任裁判官羅德泉直言，到目標商店破

壞的「號召」背後明顯是有計劃和有組
織，絕非單一事件，而是一連串因政見不
同而在不同日期及地點進行的破壞行動。

羅官直斥破
壞行為如「流
氓 、 黑 社
會」，當中鄒
昇華雖非組織
者，但若無人
響應「號召」
也不會成事，
他的行為不但
破壞了財物，
更會使店員及
附近的行人，
甚至從新聞中
看見報道的市
民，感到擔心
和不安，因他們看到無法無天的情況公然
發生，認為監禁是絕對恰當，遂判他即時
入獄8個月。

黎智英等涉維園集會 律政司聘英御狀主控 IVE生拒捕囚半年提上訴
官斥無勇氣承擔刑責

兩人毀優品判囚 官斥無法無天如黑社會

昨日下午3時許，沙田警區重案組第
二隊探員和機動部隊警員進入中大

校園，由中大保安處人員陪同下搜證，
探員沿黑衣人逃走路線展開調查，包括
崇基教堂及員工餐廳，向保安員查詢閉
路電視位置，機動部隊警員在大學站外
截查可疑人士，校園搜證工作至下午5
時結束。

7黑衣人同時衝出 料有組織預謀
消息指，警方由犯案過程判斷，7名黑

衣人同一時間從各方位置衝出，撲向保
安檢查站，又預先攜帶粉末襲擊保安
員，相信是有組織及有預謀，試圖在校
園再度煽起騷亂。重案組確定有6人在
逃，涉事者事後曾逃入校園，不排除當
中有人也是中大學生。警方目前調查
「天眼」位置，以確定是否覆蓋他們逃
走路徑，有需要時會向中大索取片段。
至於當場被捕的20歲中大歷史系男生
曹×熙，昨日仍被通宵扣查，警方之前
曾搜查其荃灣的住所。據悉，曹×熙曾
是中大學生會成員，是「中毒」極深的
仇警煽暴分子。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昨日回應事件時指
出，自己作為中大畢業生，對事件感到
非常心痛和憤怒：「究竟我們大學生，
何時變成目無法紀欺凌別人的暴徒？」
他直斥：「他們（暴徒）這種行為，不
但違背中大博文約禮的校訓，基本上也
達不到人類基本良知要求，更是令其他
很多有優秀表現的中大學生蒙羞，認為
我們所有的中大學生、所有中大畢業生
及社會各界，都應該要對這些行為予以
譴責。」
鄧炳強慨嘆：「近期見到好多年輕

人，包括大學生，因為黑暴事件被捕
坐監，甚至有人被判處監禁5年以上，
我是覺得好痛心。希望大家可以停一
停、諗一諗，究竟自己是否真的要犯
法？是否真的要用一些非法手段
呢？」他反問：「如果被襲擊的保安
員是你的父母，你會怎樣想？如果你
是父母，看見你的子女如此襲擊保安
員，又會怎樣想？」

社會絕不姑息暴力行為
鄧炳強認為社會絕對不能姑息這些暴

力行為，「任何姑息包庇這些行為，只
會令這些學生越踩越深；今日就用一些
白色粉末去襲擊別人，不希望日後再見
到發生『火燒人』事件重現……」他強
調，警隊絕不會容忍暴力，會竭盡所有
力量調查。
案發於前日中午12時許，7名戴口罩
黑衣人撲向港鐵大學站A出口保安檢查

站，大叫「唔使 show證」，將檢查站多
個鐵欄及座椅等設施推倒，保安員見狀
上前制止時，黑衣人逃跑，並多次向保
安員潑撒白色粉末，保安員在中大崇基
學院教堂附近，成功截獲20歲姓曹男
生。中大當天發出聲明嚴厲譴責事件，
表示會全力協助警方調查，將涉案者繩
之以法。

香港文匯報訊 對於今次黑衣人
強闖中大搗亂事件，前中文大學崇
基學生會副幹事長、「愛國護港團
結力量」召集人張永松狠批，部分
學生對黑暴積習難返，令他感到痛
心，而學校對於一而再、再而三發
生的類似事件，不能單靠報警解
決，長遠更需要教育學生遵紀守法
的重要性。
張永松指出，校方管理層一直以來

對於校園違規、違法活動立場曖昧，
更多時候是將類似事件列作個案處
理，但事實顯示，部分學生對於黑暴
思想已經根深蒂固，積非成是，校方
必須有清晰明確的立場，反對黑暴事
件並予以嚴厲譴責，對於一些明顯犯
法或違反校規的學生要予以嚴懲，公
開處罰結果，給廣大社會持份者一個
合理的交待。
他強調，「中大管理層必須以身作

則，不能只想一紙公文譴責了事，更
重要的是教授學生基本的做人道理、
紀律規範、守法的重要性，何謂立身
處世，何謂博文約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前年10月
21日攬炒黑暴借「元朗7·21事件」煽動
打砸燒，警方到場追捕黑暴，一名區議員
助理涉向追捕女疑犯的警員投擲水樽，及
管有鐳射筆等被控3罪。案件昨日在屯門
法院裁決，被告一項阻礙公職人員罪成，
其餘兩項控罪不成立，案件押至1月26日
待索取被告背景報告後判刑，其間被告須
還柙看管。
裁判官梁雅忻表示，被告阻礙警方拘捕

行動，判監是恰當懲罰。
24歲男被告李梓豪，報稱任職區議員助

理，被控阻礙公職人員、抗拒公職人員及
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名。控罪指，被告於
2019年10月21日，在元朗鳳攸北街襲擊
一名督察。案情指警方當晚約11時20分

展開清場行動，嘗試制服另一人時，被告
涉用裝有1.5公升水的膠樽擲向警方，一
名督察報稱右手受傷送院治療。警方拘捕
被告後，在其身上搜出鐳射筆。
裁判官梁雅忻在裁決時，反駁辯方質疑
呈堂片段不清晰，不足以清晰顯示被告曾
干犯指控行為，並指多條片段從不同角度
呈現案發現場的情況，顯示受阻督察追捕
女疑犯時，被告奔跑間轉身及右手向後作
投擲動作，被拋出物品為內有液體的水樽
及跌在地上，與督察供詞吻合。片段又顯
示，其後當督察擒住女疑犯背囊導致對方
倒地時，被告隨即停步及回頭拉起女疑犯
使其逃脫，片段與督察的證供吻合，故裁
定督察如實作供，誠實可靠，判被告阻礙
公職人員罪成。

區員助理阻差罪成 官：判監較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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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平安夜，大批黑暴闖入尖沙咀海港城商場
大肆破壞。 資料圖片

●前年10月13日葵芳商
場的優品360被暴徒破
壞。 網上截圖

●大批重案組探員昨日在中大保安處人員陪同下進入校園內展開搜證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探員在中
大校園沿黑
衣人逃走路
線 展 開 調
查。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被捕20歲中大生曹×
熙，昨日繼續被警方扣
查。 資料圖片

● David
Perry 曾
多次受律
政司委聘
擔任案件
主控官。
資料圖片


